关于《重庆市铜梁区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
全链条监管工作方案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
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7号）要求，“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，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，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”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（厅字〔2019〕13号）规定，地方各级政府要推动完善“从农田到餐桌”全链条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25〕5号）要求，“进一步理清食品安全监管责任，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，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”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重庆市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若干措施》（渝府办发〔2025〕50号）要求，构建“全链贯通、无缝衔接”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。
针对当前我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，为进一步理顺监管事权，弥补监管缝隙，提高监管效能，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、行业主管责任、市场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，市食药安办（市市场监管局）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《重庆市铜梁区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方案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强化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。明确源头治理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、直供学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联合整治重点问题农产品等工作举措，着力织牢食用农产品监管网络。
（二）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查。明确规范食品生产经营市场准入制度，注重许可前核查与许可后监管的衔接，切实把好食品生产经营准入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强化食品生产经营重点领域监管。明确强化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协同监管、强化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监管、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协同监管、强化外卖餐饮安全监管等工作举措，拧紧重点环节监管链条。
（四）强化食品生产经营重点环节协同监管。明确强化食品贮存安全监管、强化食品运输协同监管、强化食品寄递安全管理等工作举措，梳理完善食品贮存、运输、寄递等领域监管事权和联动机制。
（五）强化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监管。明确压实网络食品销售从业主体责任、协同治理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问题等工作举措，理清网络销售等新业态监管事权，弥补监管漏洞。
（六）强化进口食品安全风险防控。明确强化进口食品监管联动工作举措，提升进口食品安全监管效能。
（七）强化食品安全数字赋能。明确落实数字重庆建设有关要求，推动“渝食安”多跨时间高效贯通，依职责做好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相关工作。
（八）推动食品安全各方责任落地。明确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、行业主管责任、市场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等工作措施，切实做到识险清患固安。
（九）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。明确加强食品科普宣传、推动行业自律监督等工作措施，营造食品安全人人关心、人人参与、人人受益的良好氛围，真正体现惠民有感。
（十）助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明确立足我区实际，夯实食品行业质量管理基础，提升我区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质量竞争力、品牌影响力。
（11） 强化组织实施。明确区食药安委及其办公室强化统筹协调，同向发力做好食品安全工作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。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区市场监管局综合科，邵婷，023-4587822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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